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许晓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永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颜色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675，958，532.88 9，341，850，634.89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461，591，992.44 5，334，380，418.00 2.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0，787，442.93 -118，337，825.02 -10.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16，780，912.96 724，251，923.41 5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2，643，403.61 42，736，550.20 14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953，847.65 32，069，143.73 164.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1 1.52 增加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55 0.0495 92.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29 0.0495 87.68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珠海运泰利所致，此外智能电网设

备和与电动汽车相关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营业收入也有明显增长。

2、报告期内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所致，特别是公司2015

年8月收购的智能工厂装备业务销售利润率较高提升了公司整体销售利润。 此外，借款利率下降以及人

民币汇率波动引起财务费用下降也是公司业绩上升的重要因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6，990.7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0，702，382.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64，946.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9，928.81

所得税影响额 -4，050，853.60

合计 17，689，555.9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42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启权

57,936,

893

5.27

57,736,

893

质押 33,500,000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藏

金壹号投

资企业

（有限合

伙）

56,861,

663

5.18

17,376,

194

质押 28,500,000 其他

易华蓉

42,975,

795

3.91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周和平

42,947,

711

3.91 质押 30,000,000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沃

尔核材股

份有限公

司

42,336,

804

3.85

15,638,

575

质押 26,698,22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童绪英

39,677,

012

3.61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邱丽敏

39,642,

595

3.61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易顺喜

31,178,

395

2.84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保赢

1号

27,267,

138

2.48 无 其他

曹勇祥

26,315,

572

2.4

26,315,

572

质押 7,000,00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易华蓉 42,975,795 人民币普通股 42,975,795

周和平 42,947,711 人民币普通股 42,947,711

童绪英 39,677,012 人民币普通股 39,677,012

邱丽敏 39,642,595 人民币普通股 39,642,595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39,485,469 人民币普通股 39,485,469

易顺喜 31,178,395 人民币普通股 31,178,395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保赢1号

27,267,138 人民币普通股 27,267,138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

有限公司

26,698,229 人民币普通股 26,698,22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24,513,735 人民币普通股 24,513,73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0,3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6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周和

平、易华蓉、邱丽敏、童绪英、易顺喜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前述股东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周和平、易华蓉、邱丽敏、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人协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与童绪英、易顺喜与2015年4月27日签署

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预付款项：预付款项上升66.94%主要是预付工程建设款项增加所致。

2、其他非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大幅上升主要是预付股权收购款所致。

3、短期借款：短期借款下降29.22%主要是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大幅下降主要是支付上年度奖金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下降34.80%主要是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股价下降所致。

6、营业收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54.20%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珠海运泰利所致，

此外智能电网设备和与电动汽车相关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营业收入也有明显增长。

7、营业成本：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64.83%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54.30%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大

幅上升所致。

9、管理费用：报告期内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37.64%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珠海运泰利所致。

10、财务费用：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下降主要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收益增加以及借款利率下降

导致借款利息费用下降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上升主要是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所致。

1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下降主要是本年无此项业务所致。

13、投资收益：报告期内投资收益下降主要是本报告期无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得所致。

14、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上升主要是由于收到的政府补助上升所致。

15、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利润总额大幅上升所致。

16、应收票据：应收票据下降38.74%主要是由于票据到期所致。

17、应付利息：应付利息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预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①2016年2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6年2月24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相关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分别详见2月5日、2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②2016年3� 月10�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0383号），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

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详见3月11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③2016�年4�月 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证监会依法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

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详见4月2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④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就《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中的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4月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 2016年4月21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2）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宜

公司2015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目前处于持续督导期，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5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201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核查意

见》等。

①2016年1月7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的议案》，公司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运泰利智能装备科技园建设项目”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珠

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实施变更为由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达明

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达明” ）实施。 详见2016年1月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②2016年2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同意项目实施主体珠海达明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

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含1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3月4日，珠海达明以闲置募集资金13，000万元在珠海华润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 上述内容分别详见2月5日、3月16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3）公司债事项

①2016年3月2日，公司披露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

告》，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20号文核准。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7亿元，可超额配售不

超过5亿元。 详见3月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②2016年3月4日， 公司披露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

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

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50%。 详见3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③2016年3月7日， 公司披露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

告》，发行人按票面利率4.50%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本期债券（简称为“16长园01” ） ，债券代码

“136261” ，本次债券发行工作于2016年3月4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7亿元。详见3月7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④2016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

公告书》，经上证所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6年4月14日起在上证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16长园01” ，上

市代码136261。 详见4月13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

（4）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事项

①2015年12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第一期解锁限制性股票427.2万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

1月7日。 详见2015年12月2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

②2016年2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2016年2月24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前述相关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分别详见2016年2月5日、2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③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129名激励对象665万限制性股票，确定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

予日为2016年2月25日，详见2016年2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

④2016年3月17日，公司刊登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公司完成向129名激

励对象授予的665万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09，834.846万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

86，778.2112万股，有限售流通股为23，056.6348万股。 详见2016年3月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5）2016年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园盈佳转让参股公司深

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长园盈佳将其持有的参股公司沃特玛的10.1010%股权认购陕

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前述股权的价格初步确定为50，505万元人民币，坚瑞消防

以8.63元/股为股份对价的发行价格，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数量为58，522，595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审核

为准）。 详见2016年3月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收购

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其

他

深圳市

沃尔核

材股份

有限公

司及其

一致行

动人

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长园集团股份的计划

2014

年10

月22

日、

2

015年

4月27

日、

2

015年

6月11

日

是 否

2015年

3月26

日，沃尔

核材一

致行动

人邱丽

敏女士

由于误

操作，通

过二级

市场竞

价交易

方式卖

出公司

股份

226，

300股

沃尔

核材

将会

督促

一致

行动

人加

强账

户管

理，严

格遵

守相

关法

规，切

实履

行股

东义

务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吴启权、

曹勇祥、

王建生、

魏仁忠

和运泰

协力

承诺：目标公司珠海运泰利在2014年、2015年、2016年

各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00万元、13，

000万元、17，000万元

2014

年12

月22

日

是 是

股

份

限

售

吴启权、

曹勇祥、

王建生、

魏仁忠、

运泰协

力、启明

创智、李

松森、启

明融合

启明创智、李松森、启明融合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运泰协力通过本次交

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为保证本次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

可实现性，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运泰协力

于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根据承诺利润完成情况及应收

帐款回收进度分步解除限售。

2014

年12

月22

日

是 是

股

份

限

售

深圳市

沃尔核

材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市藏金

壹号投

资企业

（有限

合伙）、

华夏人

寿-万

能保险

产品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

年12

月22

日

是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吴启权

1、目前未在与长园集团或其控股企业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其他公司或者经济组织中担任职务。 2、本人单独控

制的及/或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之一的企业，目前均未

以任何形式从事与长园集团及其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3、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本人单独控制的及/或本人

作为实际控制人之一的企业，也不会：（1）以任何形式

从事与长园集团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

动；（2）以任何形式支持长园集团及其控股企业以外

的其它企业从事与长园集团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或今后

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3）以其它方式介入任何与长园集团及其控股企

业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14

年12

月22

日

是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吴启权

1、承诺人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长园集团《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

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承诺人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长园集团及其控制

的企业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长

园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向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其

他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承诺人将尽可能地避

免和减少与长园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无法

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长园集团《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长园集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承诺人对因其未

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长园集团或运泰利造成

的一切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12

月22

日

是 是

其

他

吴启权、

曹勇祥、

王建生、

魏仁忠

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承诺在原有执行性职

务（除吴启权的职务外）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自交割

日起五年内应确保在标的公司持续任职，运泰利中主

要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运泰协力

的全体股东）承诺自交割日起三年内应确保在标的公

司持续任职。

2014

年12

月22

日

是 是

其

他

公司

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6�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

年11

月4日

是 是

与股

权激励相

关的承诺

其

他

公司

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2

015年

1月6

日、11

月19

日、

2016

年2月

4日

是 是

其他承诺

股

份

限

售

许晓文、

鲁尔兵、

倪昭华、

许兰杭、

吴启权

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六个月内不减持

2016

年1月

14日

是 是

再融资承

诺

其

他

深圳市

沃尔核

材股份

有限公

司

沃尔核材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

计划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从贵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2016年2月5日）前六个月

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周和平、易华蓉、邱丽敏、童绪英、易顺喜、万博兄弟资

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代表外贸信托?万博稳健2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新华基金-

工行-万博稳健10期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减持贵公

司股票的情形。 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贵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六个月内，本公司承诺不减持

贵公司股票。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

2016

年4月

16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6年4月9日披露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加120%-150%。 由于公司收购智

能工厂装备业务引起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动， 公司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晓文

日期 2016-04-21

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49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6年4月21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9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6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长园高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闲置资金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同意长园高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闲置资金委托银行向公司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含3000

万元）的贷款。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50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4月21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为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为3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过对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监督、检查，我们认为：

1、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均能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贾砚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莹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317,431,251.36 5,173,404,449.31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92,430,502.24 2,005,794,237.67 -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913,799.28 66,812,018.24 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10,662,492.21 754,364,358.05 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276,501.00 22,508,659.81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300,319.08 9,845,448.29 -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5% 1.54% -162%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4 -15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4 -1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365,058.7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787,722.2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1,559.3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7,614.42

所得税影响额 -802,907.88

合计 4,023,818.0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6,4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470,368,593 56.44 470,368,593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0,000,000 4.80 40,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艾尔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3.60 30,000,000 质押 17,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3.60 30,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20,833,330 2.50 20,833,330 无 国有法人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9,198,718 2.30 19,198,718 无 国有法人

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

公司

9,599,359 1.15 9,599,359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欧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00,000 0.60 5,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险???

3,229,430 0.3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润京汇金量化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50,000 0.2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

3,229,430 人民币普通股 3,229,43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润京汇金量化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2,021 人民币普通股 1,242,021

安徽赋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赋成对冲9号证券

投资基金????

1,0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9,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1,082,825 人民币普通股 1,082,825

詹清宇 851,400 人民币普通股 851,400

陈君?????????? 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

北京市融成源投资有限公司??? 6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900

赵天平????????? 595,827 人民币普通股 595,827

伍国贤? 580,453 人民币普通股 580,4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无法确认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2%，主要是由于2016年一季度应收账款余额较年

初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177%，主要是由于行业供大于求，产品单价下降，

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316%，主要是由于行业供大

于求，产品单价下降，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减少-162%，主要是由于行业供大于求，产品单价下降，营业利

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34%。

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50%，主要是由于净利润同比下降，且公司在2015年6月成功上

市，公开募集资金导致股本相应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50%，主要是由于净利润同比下降，且公司在2015年6月成功上

市，公开募集资金导致股本相应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宝钢金属有

限公司

自宝钢包装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宝钢包装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宝钢包

装回购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宝钢包装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018年6月11

日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北京和谐成

长投资中心

自宝钢包装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宝钢包装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宝钢包装

回购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宝钢包装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016年6月11

日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宝钢金属有

限公司

宝钢包装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价格（期间宝钢包装如有分红、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则本公司持有的宝钢包装A股股票的锁

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

个月。

2018年12月

11日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个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发生重大变

动，主要原因是金属包装市场竞争继续加剧，公司产品售价下降导致。

公司名称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砚林

日期 2016-04-20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杨维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英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29,538,139.03 463,285,555.69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076,996.45 218,244,793.54 -0.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06,329.96 -25,828,185.95 -31.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428,503.16 3,280,348.00 3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7,797.09 -4,283,371.02 4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0,000.84 -4,251,976.62 4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8 -1.738 增加 0.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22 4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22 49.39

注：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对2015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追溯调整，调整前上年同期为-1.398%，调整后为-1.7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5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41.25

所得税影响额 3,712.50

合计 -7,796.2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0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

81,270,000 41.13 未流通 81,27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四川青方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8,370,000 4.24 未流通 8,370,000 质押或冻结 8,370,000 未知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

4,050,000 2.05 未流通 4,050,000 未知 0 未知

成都龙泉金丰租赁服

务中心

3,380,000 1.71 未流通 3,380,000 质押或冻结 3,380,000 未知

恒生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

3,370,000 1.71 未流通 3,370,000 未知 0 未知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2,835,000 1.43 未流通 2,835,000 未知 0 未知

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

2,700,000 1.36 未流通 2,700,000 未知 0 未知

吴德英 2,130,700 1.07 已流通 0 未知 0 未知

昆明金汁工贸有限公

司

1,350,000 0.68 未流通 1,350,000 未知 0 未知

深圳市沙河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350,000 0.68 未流通 1,350,000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吴德英 2,13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700

宁波阳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阳翔二期证券投资基金 994,889 人民币普通股 994,889

邱淑君 8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829,500

徐越 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000

陈伟雄 635,340 人民币普通股 635,340

罗亚乌 6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100

张旭 505,055 人民币普通股 505,055

毛永平 484,501 人民币普通股 484,501

经士昊 4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400

薛峰 41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为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该公司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与本公司上述其余前十名股

东、前十名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四川新泰克外，本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

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73,894,672.65 17.20 107,331,668.76 23.17 -31.15

主要系本期支付北京协信投资有

限公司债务所致。

应收利息 0 0 234,266.67 0.05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回应收利息所致。

无形资产 121,706.55 0.03 169,861.56 0.04 -28.35 主要系本期无形资产摊销所致。

预计负债 51,820,642.00 12.06 81,820,642.00 17.66 -36.67

主要系本期支付北京协信投资有

限公司债务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分析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16年1-3月 2015年1-3月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428,503.16 3,280,348.00 35.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销售地产项目面积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2,939,529.22 2,524,259.67 16.4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销售地产项目面积增加，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对应的营业成本增加

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9,833.73 243,247.44 80.8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销售地产项目尾盘，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加，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 161,550.52 228,753.12 -29.3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于前期地产项目尾盘销

售阶段，控制销售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96,538.22 -305,663.44 68.4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69,067.70 1,203,955.50 -69.35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08,987.14 -159,557.24 293.65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850.00 50,747.38 -70.7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赔偿款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3,226.29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

所致。

利润总额 -2,743,894.25 -4,437,780.48 38.17

主要系本期收入、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对应的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净利润 -2,743,894.25 -4,751,006.77 42.25

主要系本期收入、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对应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167,797.09 -4,283,371.02 49.39

主要系本期收入、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对应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经营 活 动 产

生的现 金流

量净额

-33,906,329.96 -25,828,185.95 -31.28 主要系本期支付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债务所致。

投资 活 动 产

生的现 金流

量净额

465,576.03 -40,438,277.77 101.15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投资联营企业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序

号

地区

项

目

经营

业态

在建项目/

新开工项

目/竣工项

目

项目用地

面积(平

方米)

项目规划

计容建筑

面积(平方

米)

总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在建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已竣工

面积(平

方米)

总投资

额

报告期实际

投资额

1

重庆市

九龙坡

区

昊

华

小

区

在建 67,855 147,350

147,

350

35,686 0 21,072 0

3.2.2报告期内房地产销售情况

序号 地区 项目 经营业态 可供出售面积(平方米) 已预售面积(平方米)

1 成都 首汇·观筑 住宅 1,591.21 0

2 重庆市渝北区 首创十方界 商业 1,143.89 1,143.89

3.2.3报告期内房地产出租情况

序

号

地区 项目

经营业

态

出租房地产的建筑

面积(平方米)

出租房地产的

租金收入

是否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

模式

租金收入/房地

产公允价值(%)

1

北京市朝阳

区

福景苑 住宅 179.36 42,290.00 否

2

成都市高新

区

蜀都中心 办公 277.88 65,031.00 否

3

重庆市渝北

区

首创·十方界 商业 1,143.89 21,182.16 否

3.2.2�其他重大事项

3.2.2.1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在成都购买办公用房产的议案》，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购买了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蜀都中心（二期）1号楼3单元16层的1601、1602、

1603、1604、1605、1606六套房产，2014年6月底公司已按期收房。 截止目前，房屋产权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3.2.2.2� 2014年7月30日，公司起诉冯会荣借款案已收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武

侯民初字第555号】，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判决冯会荣偿还公司210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23600元。 截止

目前，该案件处于执行过程中。

3.2.2.3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属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将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湾支行2200万元定期存单（6个月）为成都傲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借款2000万元

进行了质押担保； 将在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2400万元定期存单为成都德威视讯科技

有限公司借款金额为2300万元提供了质押担保。 两笔存单已于2015年8月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冻结。

（1）2015年12月1日，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被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

支行起诉至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法院，后移送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追加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

为被告。 本案件将于2016年4月26日13∶30开庭审理。

（2）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中国银行金牛支行以借款合同

纠纷为由，将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标准成都分公司为被告起诉至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件已于2016年4月20日9:30开庭审理。

3.2.2.4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

（成稽调查通字15204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止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

3.2.2.5�公司于2016年2月2日与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确认北京协信投

资有限公司对公司的债权为6000万元，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放弃其余11400万元的债权。 本协议已经公司

2016年2月26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按照协议的规定，公司已于2016年3月4日向北

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

3.2.2.6公司于2016年3月26日披露了《关于诉讼的公告》。 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

件通知书》【（2016）粤01民初字137号】，公司诉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6年3月23日决定立案审理。

3.2.2.7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对公司因“五洲证券案件”形成的损失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调整了2013年、2014年

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

3.2.8� 公司于2016年3月3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

92天”理财产品协议》，公司出资49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15.88%，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14700万元，余额为4900万元。

3.2.9截止本报告披露时，“公司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首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发生变化。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维彬

日期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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